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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甸商标注册的使用和执行 
 

1. TML2019 生效日期之前的商标制度 
 

根据《2018 年契约登记法》可以通过注册商标所有权声明(“DTO”)在契据注册办公室

注册商标。一个 DTO可以用于一种或几种商品或服务类别的商标。既没有审查程序，也

没有异议程序。从 DTO 提交日期起 2周后，将授予注册资格。注册了 DTO后，商标所有

者便会在当地报纸上发布警告声明（“CN”），以通知公众商标所有权并阻止商标侵

权。CN每 3 年重新发布一次。 
 

商标注册有效期无期限。 
 

在缅甸，商标权的保护和执行是根据第一使用原则。商标的所有者可以根据 1877 年《特

定救济法》、1908年《民事诉讼法》和 1860年《刑法》、1889年《缅甸商品商标法》、

1878 年《海关法》和《2018 年契约登记法》在法庭上对侵权人提起商标侵权的刑事或民

事诉讼。 
 

2. 《2019 年缅甸商标法》 
 

缅甸联邦议会于 2019 年 1月 30日通过了《 2019年商标法》（“ TML2019”）。该法律

将于总统宣布生效日期时生效。它由 24 章（106 节）组成，并采用了商标保护的“先申

请”原则。商务部（“MOC”）和知识产权局（“DIP”）是负责商标注册的主要政府机

构。 
 

3. 缅甸知识产权中央委员会（“CCIP”）和知识产权局（“IPA”） 
 

CCIP 由缅甸联邦政府内阁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成立，在制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，

战略和计划，并对 IPA 进行监督（见下文）。 CCIP 的主席是缅甸副总统。商务部部

长是其副主席。商务部副部长为秘书长。 CCIP 的成员由缅甸计划、财务与工业部、

新闻部、教育部、投资与对外经济关系部及农业、畜牧与灌溉部五名副部长组成。其

他成员是来自相关部委的 15 名总干事、4 名专家成员和 2 名非政府组织成员。 
 

IPA会将在 TML2019下成立。CCIP的秘书长将担任 IPA的主席。其当然成员将是有关部委

的总干事、8 名知识产权专家和 5 名非政府组织代表。DIP 的总干事将担任其秘书。IPA

的主要职责是执行 CCIP 制定的商标政策和策略，并覆核申请人针对商标注册商的命令和

决定提出的上诉，并作出决定。 
 

4. 受 TML2019 保护的标记 
 

TML2019 保护标记、商标、服务商标、集体商标、证明标志、商号、知名商标和 GIs（地

理标志）。  
 

商号未经注册即受保护，但不得违反公共秩序或误导公众或业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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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重新注册商标和要求 
 

在 TML2019生效日期之前已经注册的商标将不会自动得到 TML2019的承认和保护。它们

必须根据 TML2019 重新提交、审查和注册。 DIP将公布注册商标所有人重新立案的试营

业期(“SOP”)。SOP将至少持续 6个月，可能还会再持续 6个月。 
 

补签的要求是由 DIP向缅甸代表发出的的经公证的正式授权委托书(POA)、已注册的 DTO

及最新发布的 CN的扫描副本、“jpg”格式的商标样本、尼斯分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划

分类似群以及申请人的姓名、家庭或办公室地址、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。 
 

6. 已使用商标的备案和备案要求 
 

已在缅甸使用但未注册的商标也可以在 SOP期间提交。。备案要求包括 

申请人向缅甸代表提交经公证的授权书 POA（如果申请人不是缅甸公民）、申请人的营业

执照的扫描件、使用过的商标的广告副本、“jpg”格式的商标样本、商品/服务清单以

及尼斯分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划分类似群；申请人的姓名、家庭或办公室地址、电子邮

件地址和电话号码。 DIP可以命令在申请审查阶段提交其他文件。 
 

7. 申请注册新商标和注册要求 
 

在 TML2019生效日期之前尚未在缅甸注册的新商标可以在 SOP之后向 DIP提交。提交要

求是申请人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、如果申请人不是缅甸公民，应向

缅甸代表提交经公证的 POA、“jpg”格式的商标样本、完整、清晰的商标说明以及尼斯

分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划分类似群。 
 

8. 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和驳回理由 
 

在审查阶段，DIP可以基于以下绝对理由拒绝商标注册：缺乏固有的独特性；直接描述

其适用的商品和/或服务；成为在其所应用的商品和/或服务的贸易或行业中惯常或普遍

使用的通用商标;误导或混淆公众、贸易或行业;对缅甸的公共秩序、道德、宗教或文化

产生不利影响；未经其授权直接模仿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旗帜或象征特征；并且是或包括

受缅甸加入的国际协议特别保护的任何标志。 
 

对已经注册的商标，其商标与高级未决商标、注册商标、驰名商标、优先权商标相同或

者相混淆的，DIP也可以以相对理由拒绝注册;恶意申请，因为申请的商标属于他人所

有;未经许可影响他人或者其他法人的人身权、名称、名誉权的;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。 
 

9. 出版、异议和登记 
 

在对商标申请进行正式检查和绝对理由的审查之后，DIP 将发布 60 天以供异议。如有异

议，DIP会向申请人发出通知。申请人可在申请批核通知书所指明的期间内提出反对。如

果 DIP规则对申请人有利，申请人交纳注册费后，准予注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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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上诉 
 

如果 DIP 拒绝申请或拒绝异议，申请人或异议人可在收到 DIP 决定之日起 60 天内向 IPA

提出上诉。 
 

如果申请人或异议人的上诉被 IPA 驳回，申请人或异议人可以在收到 IPA 决定通知后 90

天内，向知识产权法院(“IPC”)提出进一步上诉。 
 

11. 注册有效期和续展  
 

商标注册从申请日期起有效期为 10年，期满前的 6个月内可以每 10 年续展 一次。可以

在期满后 6 个月的宽限期内续展。在续展期间或宽限期内未续展的商标注册，不得再续

展。它会被 DIP从注册系统中撤销。 
 

12. 商标转让和商标使用许可 
 

注册商标或未决商标的所有人可以将该商标转让给任何其他人(个人或法人)。 

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可以将其许可给任何人。许可条款和条件必须符合 TML2019的最低要

求。转让和使用许可必须向 DIP商标局注册。商标转让协议和商标许可协议必须以书面

形式订立，由当事各方签署并记录在 DIP中。 
 

13. 商标不使用撤销和无效   
 

注册商标可能因一项或多项绝对拒绝或相对拒绝理由无效，或因不是 TML2019第 2（j）

条所定义的商标而无效。 
 

在缅甸，有充分理由连续三年未在商业上使用的注册商标，很容易因不使用而被撤销。 
 

利害关系人可以向 DIP 或 IPC提起无效诉讼和撤销不使用的诉讼。 
 

14. 侵权诉讼 
 

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可以向IPC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人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。IPC可以

对侵权者颁发临时禁止令和/或永久禁止令，并命令侵权者支付所有者所受损害的赔偿。

IPC还可下令将侵权货物和其他侵权物品撤出市场或销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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